
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院第13任院長遴選委員會作業要點  

114年3月11日院長遴選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通過  

壹、總則  

一、依本校院長遴選、續聘、及解聘辦法(以下簡稱校辦法)及本院院長選薦辦法(以

下簡稱院辦法)，訂定「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作業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院院長遴選委員會委員依據校辦法、院辦法規定產生，並組成遴選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會)後，自第一次委員會議開議時行使職權，於新任院長獲校長聘定後

解散。  

三、本要點所規定之作業分工、工作時程、作業內容等注意事項，應受本會之指揮

監督，本會解散後本要點之作業組織與任務隨同結束。 

四、本會各項遴選作業、對外行文以遴選委員會名義行之，應加蓋專用章戳方生效。  

貳、會議規則  

五、本會開會時委員必須親自出席，不得由他人代理。本會開會時由召集人擔任主

席，主席不克出席時，由委員互選一人擔任主席。  

六、本會須全體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始得開議，議決時須經出席委員二分之

一(含)以上之同意，但法令另有規定需特別決議者則依其規定。  

七、人事及重要事項之議決以無記名投票方式行之。  

八、會議開始時須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九、會議結束前須確認本次會議議決事項、應保密事項及下次會議日期。  

一〇、其餘議事方式依會議規範辦理。  

參、作業事項  

一一、 各項應辦事項分列如下：  

(一)遴選工作： 

1. 公布徵求候選人作業啟事、受理候選人推薦作業。  

2. 審查推薦人及候選人資格、條件等文件資料，查訪及徵詢候選人之意願，

意願徵詢以書面為原則，公告候選人名單。  

3. 舉辦候選人演講、座談事宜(理念發表)。  

(二)稽查委員：遇有檢舉案件時，由本會召集人遴聘本會委員二人協助辦理  

1. 受理各項遴選工作之檢舉案件。  

2. 調查檢舉事項內容。  

3. 將調查結果提本會報告。  

(三)候選人號次監辦委員：如參選人數在三名以內，為節省會議時間，本會得採

書面方式辦理，並選派本會委員二人為決定號次之代表。 

(四)執行秘書：由本會議遴選一名執行秘書，協助召集人處理文書行政相關事宜

及掌握工作進度，綜理下列事項及調配院辦行政人員支援  

1. 本會一般行政事務、文書處理、開會通知事項。  



2. 各次會議之紀錄整理、工作進度追蹤管制事項。  

3. 候選人資格、條件相關資料蒐集彙整。  

4. 各階段選舉準備事項(選票製作保管、投開票作業、投開票所設置等。)  

5. 相關法令規章之彙整提報事項。  

6. 作業所需出席費、交通費、事務用品、場地借用佈置等申請與核銷事項。  

7. 其他交辦之行政工作事項。  

肆、工作進度  

一二、 本會產生後由校長(或指派代理人)召開第一次會議及委員共推本會召集人

(暨會議主席)，由召集人主持爾後各項會議，綜理業務。  

一三、 第一次委員會會議應提報討論決定本作業要點、遴選作業時程表、及其他遴

選工作注意事項，議決後據以執行。工作時程表於必要時得予以修正。  

伍、推薦作業  

一四、 公開徵求候選人啟事應在網站發佈消息，並函請公私立大學校院、學術研究

機構及本校各相關學院推薦。  

一五、 受理候選人登記或推薦時應照下列事項辦理：  

(一) 應明確訂定受理截止日期、受理單位。  

(二) 應詳查所填資料是否屬實完整，是否欠缺必要證明文件，必要時應通知候

選人或推薦代表人，依照期限內以書面說明或補件，逾期或不說明又不補

件時應提報本會處置。  

(三) 應將所有候選人資料彙整後按姓名筆劃順序提報本會審查，如有爭議或疑

義事項應提本會討論議決。本會得視受候選人數及資格討論議決後續作業。  

一六、 資格、條件經本會審查符合規定者，按姓名筆劃順序列入候選人名單公告。  

一七、 在依院辦法第六條第三款由全院講師(含)以上專任教師投票前，得邀請各候

選人來院演講或座談(理念發表)。演講或座談時，由召集人或本會推選委員

一人主持，每位候選人使用時間以三十分鐘(含答詢時間)為原則，其餘事項

由本會議訂。  

陸、同意權行使票決及薦送作業  

一八、 由本院全體講師(含)以上專任教師投票，並照下列事項辦理：  

(一) 投開票作業由本會委員負責，應事先確認行使同意權人資格、公告投票日

期、地點、候選人名單與基本資料、其他應行注意事項。  

(二) 行使同意權人：本院講師(含)以上專任教師，除借調、全職國外進修、國外

休假研究及其他事由留職停薪之教師不可投票外，一律應於投票日規定時

間內親自領票與投票，不得委託。  

(三) 選票依各個候選人分不同顏色紙張印製，應有本會二人以上監督並核算數

目詳為記錄，投票前，本會應由召集人指定專人妥為保管。  

(四) 同意權行使採無記名方式圈投，就各個候選人分別行使同意權。圈選方式

應使用本會提供戳章在圈選欄圈選，並將同意權票分別投入各院長候選人

之票箱。 



(五) 投票結束後，隨即在原場地辦理開票作業。獲得本院全體講師以上專任教

師三分之一(含)以上同意者為通過，每一候選人之開票至確定通過或不通

過即中止。 

(六) 票決結果送經本會審議後，就候選人中推選一人至三人，依姓名筆劃順序

排列，併同其個人詳細資料、符合資格條件一覽表及遴委會書面意見後報

請校長擇聘。  

柒、應用表格  

一九、依院辦法及本要點規定應用表格與選票格式如下：  

(一)院長候選人登記應繳交表格及相關文件清單(含基本資料表)---表一。  

(二)院長候選人推薦表---表二。  

(三)本院講師以上專任教師名冊---表三。  

(四)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選舉選票(樣張)---表四。  

二〇、 各種表格與選票印刷清晰完整；選票印製數量應加限制並記錄且不得遺失，

投票後應清點發出票數與剩餘票數，待本會任務完成院長上任六個月後集中

銷毀。  

捌、注意事項  

二一、 本會及應邀列席人員與工作人員對本會各項討論及議決過程應嚴守秘密，

並對各項遴選工作內容，非經本會同意不得對外發佈消息。對外發佈消息應

由本會召集人負責。  

二二、 有關候選人檢舉信函如經檢舉人具名者，應由負責辦理稽查之遴選委員會

調查後提會報告；匿名檢舉者不予處理。檢舉案由本會委員提出者，調查時

該委員應行迴避。  

二三、 本會應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辦理遴選工作，不得為候選人關說或辦理

任何有關助選之活動，如被發覺有類似情事者，應由負責辦理稽查之遴選委

員會深入調查制止，並提本會報告。  

玖、附則  

二四、本會會議召開應由召集人依需要隨時召集之或改書面議決方式辦理。  

二五、本會委員為無給職。本會校外委員依規定得支領出席費及交通費。  

二六、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校辦法及院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二七、本要點經本會討論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